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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司办〔2017〕696 号

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
外观标识内务规范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司法局、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按照司法部有关正规化、规范化建设的部署和《司法部关于

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》，实现司法行政工作和公共法

律服务的标准化、精准化、便捷化，统一规范司法行政机关、基

层司法所、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的外观标识内务管理，打造覆

盖城乡的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，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性、

公益性、可选择的公共法律服务，是我省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实

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。我厅在深入调研和广泛

论证的基础上，依据现有的制度规范和实际工作需要，依照“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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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标识、规范有据，简洁明了、方便群众，提升水平、树立形象”

的原则，编制了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外观标识内务规范》(以下

简称《标识规范》)，请各地认真组织实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实施方案

各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按照省厅的总

体部署、要求和标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落实措施，推进建

设。单位一把手要亲自统筹协调，明确单位分管领导和工作部门

具体组织。要根据各自实际，制定建设方案，细化具体措施，明

确进度安排，落实工作责任，争取建设保障。要将贯彻落实《标

识规范》作为司法行政“固强补弱、创新创先”工程的重要内容，

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

二、落实各方责任，形成工作合力

省厅做好全省的统筹协调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出台规划、标准，

适时组织《标识规范》解读培训。各市和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是

本单位和本地区所属单位规范化建设的责任主体，要落实好省厅

要求，工作中要积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外观标识内务规范任务。

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，取得支持，形成推动建设的工作合力。

三、分步实施推进，全面完成任务

建设时间进度要与司法部部署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要

求相一致，采取先试点、后铺开的办法。河源、中山、肇庆、揭

阳市和深圳龙岗区，梅州平远、五华县，茂名茂南区等作为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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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要尽快组织实施，及时总结推广好做法、好经验。没有列

入试点但条件成熟的地方，也可按省厅《标识规范》方案启动实

施。试点单位要在 2018 年 2 月底前完成，全省到 2018 年 6 月底

全部完成。

四、结合规范工作，开展创建活动

省厅将以抓《标识规范》落实为契机，结合《广东省司法所

规范化建设指引》（粤司办〔2016〕527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量化规

范化司法所标准，组织开展规范司法所创建活动。通过创建活动，

切实把司法所建成一线实战单位，培树一批基层基础扎实、实战

能力突出、特点经验鲜明、体制机制完善、整体效能显著的基层

司法所典型，引领全省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迈上新台阶。

五、强化督导检查，做好宣传引导

省厅将采取实地督导和网上督导的方式对各地进行督导。一

是列入厅领导挂点督导范围，并将《标识规范》的落实情况纳入

有关考核项目。二是开设网上公示专栏，要求全省将改造规范统

一后的司法行政机关照片上传到指定的公示专栏，使全省各地都

可以通过上网浏览到规范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，学习和交流好的

经验。各市司法局要加强对县区司法局和司法所《标识规范》落

实工作的培训和指导，对各地的落实进度情况省厅将定期进行通

报。

要通过各类媒体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加大宣传力度，争取更多

的群众关注、认识、认同司法行政规范化建设，在提高司法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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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的同时，实现群众在获取公共法律服务过程

中更加便捷、具有亲和力，有效发挥社会效益。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外观标识内务规范》图册(已

邮寄)

2.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外观标识内务规范》说明

广东省司法厅

2017 年 12 月 1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广东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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